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有下列各款情

形之一者，不得擔任

長照機構負責人，已

擔任者當然解任，並

副知相關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 

一、 曾犯組織犯罪防

制 條 例 規 定 之

罪，經有罪判決

確定。 
二、 曾 犯 詐 欺 、 背

信、侵占罪或貪

污 治 罪 條 例 之

罪，經判處有期

徒刑確定。 
三、 使用票據經拒絕

往來尚未期滿。 
四、 受破產宣告或依

消費者債務清理

條例經裁定開始

清算程序，尚未

復權。 
五、 受監護或輔助宣

告，尚未撤銷。 
六、 曾 任 董 事 、 理

事、監察人或監

事，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 
(一) 利用職務

或身分上之

權力、機會

或 方 法 犯

罪，經有罪

判決確定並

解任。 

(二) 違反法令

或章程，致

有損害該法

人或其附設

機 構 之 利

第五條  有下列各款情

形之一者，不得擔任

長照機構負責人，已

擔任者當然解任，並

副知相關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 

一、曾犯組織犯罪防

制 條 例 規 定 之

罪，經有罪判決

確定。 
二、曾 犯 詐 欺 、 背

信、侵占罪或貪

污 治 罪 條 例 之

罪，經判處有期

徒刑一年以上之

刑確定。 
三、使用票據經拒絕

往來尚未期滿。 
四、受破產宣告或依

消費者債務清理

條例經裁定開始

清算程序，尚未

復權。 
五、受監護或輔助宣

告，尚未撤銷。 
六、曾 任 董 事 、 理

事、監察人或監

事，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 
(一) 利用職務或

身分上之權

力、機會或

方法犯罪，

經有罪判決

確 定 並 解

任。 

(二) 違反法令或

章程，致有

損害該法人

或其附設機

為確保長照機構服務品

質並保障使用者權益與

安全，機構負責人掌握

長照機構營運營收，其

品行操守影響服務對象

之財產保障及整體權

益，考量近年來詐騙事

件猖獗，實務上發現，

一行為觸犯數罪名，其

判決累計刑責仍不足一

年，或有易科罰金現

象，為嚴防不適任者擔

任機構負責人，杜絕任

何可能侵害服務使用者

權益之重大風險，基於

公共利益及風險預防必

要性，將第二款末段經

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以上

之刑確定，修正為經判

處有期徒刑確定者。 
 



益，或有不

能正常運作

之虞者，主

管機關依其

他董事、理

事 、 監 察

人、監事或

利害關係人

之聲請或依

職權，命令

其解任。 

構之利益，

或有不能正

常運作之虞

者，主管機

關依其他董

事、理事、

監察人、監

事或利害關

係人之聲請

或依職權，

命 令 其 解

任。 

第六條  申請長照機構

設立許可，除居家式

服務類(以下簡稱居家

式)長照機構依第十條

規定辦理外，應先申

請籌設許可。 

申請前項籌設許

可，除家庭托顧依第

八條另有規定外，應

填具申請書，並檢附

下列文件、資料，向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提出： 

一、籌設計畫書。 

二、申請人為法人或

團體者： 

(一)法人登記或

立案證書影

本。 

(二)章程影本：

章程應載明

辦理長期照

顧服務。 

(三)決議申請附

設前項機構

籌設許可之

會（社）員

（代表）大

會、董事會

或股東會會

議紀錄。 
三、申請人為醫療法

第六條  申請長照機構

設立許可，除居家式

服務類(以下簡稱居家

式)長照機構依第十條

規定辦理外，應先申

請籌設許可。 

申請前項籌設許

可，除家庭托顧依第

八條另有規定外，應

填具申請書，並檢附

下列文件、資料，向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提出： 

一、籌設計畫書。 

二、申請人為法人或

團體者： 

(一)法人登記或

立案證書影

本。 

(二)章程影本：

章程應載明

辦理長期照

顧服務。 

(三)決議申請附

設前項機構

籌設許可之

會（社）員

（代表）大

會或董事會

會議紀錄。 

三、申請人為醫療法

人或其他依法令

一、為完備申請籌設應

備文件及資料，參

考公司法第二百零

二條規定，公司業

務之執行，除本法

或章程規定應由股

東會決議之事項

外，均應由董事會

決議行之。依公司

法設立公司者，其

公司章程內已詳細

載明公司營業項

目，如因業務發展

需求，欲新增營業

項目時，須修改公

司章程，應依公司

法第二百七十七條

規定：「公司非經股

東會決議，不得變

更章程。」，經過必

要內部決議程序。

為符合實務要求，

爰第二項第二款第

三目申請人為法人

或團體者，決議申

請附設長照機構之

文件，新增股東會

會議紀錄。 

二、鑑於公有財產所有

權人為政府機關，

所有權狀由專門財

產管理單位保管，



人或其他依法令

規定應先取得法

人主管機關許可

者：應檢附主管

機關同意其申請

附設前項長照機

構之核准函影

本。 

四、申請人為私立學

校之校長者：學

校主管機關依私

立學校法第五十

條規定，同意其

申請設立前項長

照機構之核准函

影本。 

五、申請人為公司或

商號者，其所營

事業登記預查證

明文件影本；證

明文件應載明辦

理長期照顧服

務。 

六、建築物圖示：位

置圖及百分之一

比例之平面圖，

標示用途說明，

並以平方公尺註

明各樓層、隔間

之樓地板面積及

總樓地板面積。 

七、土地及建物使用

權利證明文件；

尚無建物者，免

附建物使用權利

證明文件： 

(一)土地及建物所

有權狀影本；

公有土地及建

物，得以謄本

替代。 
(二)土地或建物所

有權非屬申請

人所有者，其

規定應先取得法

人主管機關許可

者：應檢附主管

機關同意其申請

附設前項長照機

構之核准函影

本。 

四、申請人為私立學

校之校長者：學

校主管機關依私

立學校法第五十

條規定，同意其

申請設立前項長

照機構之核准函

影本。 

五、申請人為公司或

商號者，其所營

事業登記預查證

明文件影本；證

明文件應載明辦

理長期照顧服

務。 

六、  建築物圖示：

位置圖及百分之

一比例之平面

圖，標示用途說

明，並以平方公

尺註明各樓層、

隔間之樓地板面

積及總樓地板面

積。 
七、土地及建物使用

權利證明文件；

尚無建物者，免

附建物使用權利

證明文件： 

(一)土地及建物

所有權狀影

本。 
(二)土地或建物

所有權非屬申

請人所有者，

其經公證之租

賃契約或使用

爰第二項第七款第

一目新增以公有土

地及建物設立長照

機構者，得以土地

或建物登記謄本來

代替。 

三、參考私立老人福利

機構設立許可及管

理辦法第七條第一

項第十款私人或團

體申請私立老人福

利機構設立許可，

應檢附之申請文件

規定，機構位於災

害潛勢區，有土壤

液化、淹水、活動

斷層地質敏感區等

高潛勢範圍，存有

安全疑慮影響甚

鉅，應將災害潛勢

區評估納入申請籌

設時，須檢附之文

件，以利主管機關

會同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檢視設置地

點、補強補救措施

及相關災害資源等

進行評估審核後，

始得許可其設立，

以提升長期照顧服

務機構抗災能力，

爰新增第二項第九

款，現行條文第九

款並順移至第十

款。 



經公證之租賃

契約或使用同

意書。 
八、負責人無前條各

款規定之切結書

及警察刑事紀錄

證明。 

九、災害潛勢圖資套

疊結果及分析；

位處災害潛勢區

者，應依災害類

型，檢附符合長

照機構與災害特

性之緊急災害應

變計畫(含作業

程序)。 
十、其他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規定之文件、資

料。 
前項第七款第二

目契約或使用期間至

少三年，機構住宿式

服務類（以下簡稱住

宿式）長照機構或設

有機構住宿式服務之

綜合式服務類（以下

簡稱綜合式）長照機

構至少十年，且於期

間屆滿前，不得任意

終止。但承租公有、

公營事業或公法人土

地或建物者，各該法

規有較短租期或使用

期間規定者，從其規

定。 

同意書。 
八、負責人無前條各

款規定之切結書

及警察刑事紀錄

證明。 

九、其他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

關 規 定 之 文

件、資料。 

前項第七款第二

目契約或使用期間至

少三年，機構住宿式

服務類（以下簡稱住

宿式）長照機構或設

有機構住宿式服務之

綜合式服務類（以下

簡稱綜合式）長照機

構至少十年，且於期

間屆滿前，不得任意

終止。但承租公有、

公營事業或公法人土

地或建物者，各該法

規有較短租期或使用

期間規定者，從其規

定。 

第七條   前條第二項第

一款籌設計畫書，應

載明下列事項： 

一、機構名稱、地址

（無地址者，其地

號）及負責人姓

名、戶籍與通訊地

址、國民身分證正

第七條   前條第二項第

一款籌設計畫書，應

載明下列事項： 

一、機構名稱、地址

（無地址者，其地

號）及負責人姓

名、戶籍與通訊地

址、國民身分證正

一、考量服務對象為長

照機構設立核心，

長照機構依設立類

型不同，其服務對

象涉及空間規劃與

人力配置，應符合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設立標準第11條及



反面影本。 

二、當地資源概況、

需求評估、設立類

別、機構業務、服

務項目、服務對象

類型、服務規模、

設立進度、服務品

質管理、經費需

求、經費來源與使

用計畫、收費基

準、服務契約、預

定營運日期及營運

後三年內機構業務

預估。 
三、組織架構、主管

與工作人員人數、

工作項目及行政管

理。 

四、綜合式長照機構

設有居家式服務

者，並應載明服務

行政區域。 
    前項第四款服務

區域跨其他直轄市、

縣（市）者，應先經

該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之同意。 

反面影本。 

二、當地資源概況、

需求評估、設立類

別、機構業務、服

務項目、服務規

模、設立進度、服

務品質管理、經費

需求、經費來源與

使用計畫、收費基

準、服務契約、預

定營運日期及營運

後三年內機構業務

預估。 

三、組織架構、主管

與工作人員人數、

工作項目及行政管

理。 

四、綜合式長照機構

設有居家式服務

者，並應載明服務

區域。 

      前項第四款服務

區域跨其他直轄市、

縣（市）者，應先經

該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之同意。 

第12條規定，精確

估算計畫所需成

本，確保經費及營

運規劃之合理性與

可行性，爰於第一

項第二款新增計畫

書內應註明服務對

象類型。 
二、考量「服務區域」

一詞，其定義與範

圍易因服務項目、

業務性質而有模糊

地帶，現行長照機

構設立許可證書所

載之服務區域，為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所轄行政

區域及跨縣市行政

區域，在長照資源

調度及特約管理上

產生落差，不利管

理。又考量申請人

所提籌設(立)計畫

書之當地資源概況

及需求評估，應與

所擬提供之服務區

域符合須增設之論

述，讓主管機關審

查其服務規劃，符

合當地需求，以對

接未來和主管機關

簽訂之特約區域相

吻合，既減少主管

機關重複資源盤點

之行政作業，又符

合現況需求，爰將

第一項第四款「服

務區域」一詞，修

正為「服務行政區

域」，如市、區、

鎮、鄉。 
第八條  申請提供家庭

托顧服務之長照機構

籌設許可，以個人為

第八條  申請提供家庭

托顧服務之長照機構

籌設許可，以個人為

依據長期照顧服務人員

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

錄辦法第二條所定長照



限，應填具申請書，

並檢附下列文件、資

料，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提

出： 

一、最近三個月之健

康檢查合格證明

及二吋正面脫帽

半身照片。 

二、負責人無第五條

各款規定之切結

書及警察刑事紀

錄證明。 

三、家庭托顧服務員

資格證明文件。 

四、身分證明文件影

本。 

五、家庭托顧服務員

居所之建築物合

法 使 用 證 明 文

件。 

六、家庭托顧服務員

居所之建物使用

權利證明文件：

建物所有權狀影

本；建物所有權

非屬申請人所有

者，其經公證之

租賃契約或使用

同意書。 

限，應填具申請書，

並檢附下列文件、資

料，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提

出： 

一、最近三個月之健

康檢查合格證明

及二吋正面脫帽

半身照片。 

二、負責人無第五條

各款規定之切結

書及警察刑事紀

錄證明。 

三、家庭托顧服務人

員 資 格 證 明 文

件。 
四、身分證明文件影

本。 

五、家庭托顧服務人

員居所之建築物

合法使用證明文

件。 
六、家庭托顧服務人

員居所之建物使

用 權 利 證 明 文

件：建物所有權

狀影本；建物所

有權非屬申請人

所有者，其經公

證之租賃契約或

使用同意書。 

人員名稱，爰第三款、

第五款、第六款家庭托

顧服務人員修正為「家

庭托顧服務員」。 

第十條  申請居家式長

照機構設立許可，應

填具申請書，並檢附

下列文件、資料，向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提出；經審查

通過發給設立許可證

書後，始得營運： 

一、設立計畫書。 

二、申請人為法人或

團體者： 

（一）法人登記或

立案證書影

第十條  申請居家式長

照機構設立許可，應

填具申請書，並檢附

下列文件、資料，向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提出；經審查

通過發給設立許可證

書後，始得營運： 

一、設立計畫書。 

二、申請人為法人或

團體者： 

（一）法人登記或

立案證書影

一、配合第六條修正，

新增第二款第三目

決議申請附設居家

式長照機構設立許

可之股東會會議紀

錄。 

二、考量有限合夥組織

型態已行之有年，

且一百零四年公布

施行有限合夥法，

已建立完整之組織

法制，具法人格，

第五款爰新增有限



本。 

（二）章程影本；

章程應載明

辦理長期照

顧服務。 

（三）決議申請附

設居家式長

照機構設立

許 可 之 會

（ 社 ） 員

（代表）大

會、董事會

或股東會會

議紀錄。 
三、申請人為醫療法

人或其他依法令

規定應先取得法

人主管機關許可

者：應檢附該主

管機關同意其申

請附設居家式長

照機構之核准函

影本。 

四、申請人為私立學

校之校長者：學

校主管機關依私

立學校法第五十

條規定，同意其

申請設立居家式

長照機構之核准

函影本。 

五、申請人為公司、

有限合夥或商號

者，其所營事業

登記預查證明文

件影本；證明文

件應載明辦理長

期照顧服務。 
六、負責人警察刑事

紀錄證明及無第

五條各款違法或

不當情事之切結

書。 

七、業務負責人警察

本。 

（二）章程影本；

章程應載明

辦理長期照

顧服務。 

（三）決議申請附

設居家式長

照機構設立

許 可 之 會

（ 社 ） 員

（代表）大

會或董事會

會議紀錄。 

三、申請人為醫療法

人或其他依法令

規定應先取得法

人主管機關許可

者：應檢附該主

管機關同意其申

請附設居家式長

照機構之核准函

影本。 

四、申請人為私立學

校之校長者：學

校主管機關依私

立學校法第五十

條規定，同意其

申請設立居家式

長照機構之核准

函影本。 

五、申請人為公司或

商號者，其所營

事業登記預查證

明文件影本；證

明文件應載明辦

理 長 期 照 顧 服

務。 

六、負責人警察刑事

紀錄證明及無第

五條各款違法或

不當情事之切結

書。 

七、業務負責人警察

刑事紀錄證明及

合夥類型。 
 



刑事紀錄證明及

無長期照顧服務

機構設立標準第

九條第一項各款

違法或不當情事

之切結書。 

八、其他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

關規定之文件、

資料。 

無長期照顧服務

機構設立標準第

九條第一項各款

違法或不當情事

之切結書。 

八、其他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

關規定之文件、

資料。 

第十一條  前條第一款

設立計畫書，應載明

下列事項： 

一、 機構名稱、地址

及負責人姓名、

戶 籍 與 通 訊 地

址、國民身分證

正反面影本。 

二、 當地資源概況、

需求評估、設立

類 別 、 機 構 業

務、服務行政區

域、服務項目、

服務對象類型、

服務品質管理、

經費需求、經費

來 源 與 使 用 計

畫、收費基準、

服務契約、預定

營運日期及營運

後三年內機構業

務預估。 
三、 組織架構、主管

與 工 作 人 員 人

數、工作項目及

行政管理。 

四、 工作人員名冊、

證照及其身分證

明文件影本。 

居家式服務行政區域

跨其他直轄市、縣

（市）者，應先經該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之同意。 

第十一條  前條第一款

設立計畫書，應載明

下列事項： 

一、機構名稱、地址

及負責人姓名、

戶 籍 與 通 訊 地

址、國民身分證

正反面影本。 

二、當地資源概況、

需求評估、設立

類 別 、 機 構 業

務、服務區域、

服務項目、服務

品質管理、經費

需求、經費來源

與使用計畫、收

費基準、服務契

約、預定營運日

期及營運後三年

內 機 構 業 務 預

估。 
三、組織架構、主管

與 工 作 人 員 人

數、工作項目及

行政管理。 
四、工作人員名冊、

證照及其身分證

明文件影本。 
居家式服務區域

跨其他直轄市、縣

（市）者，應先經該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之同意。 

配合第七條籌設計畫書

修正服務行政區域，爰

於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二

項併同修正居家式機構

設置計畫書相關內容。 



第十二條  第十條居家

式長照機構以外長照

機構完成籌設者，應

填具申請書，並檢附

下列文件、資料，向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申請長照機構

設立許可；經審查通

過發給設立許可證書

後，始得營運： 

一、設立計畫書：服

務對象類型、經

費需求、經費來

源與使用計畫、

收費基準、服務

契約、工作項目

及行政管理、人

員名冊、籌設許

可計畫書與設立

計畫書修正對照

表。 
二、主管機關許可籌

設文件。 
三、建築物圖示：位

置圖、百分之一

比例之平面圖及

消防安全設備竣

工圖，標示用途

說明，並以平方

公 尺 註 明 各 樓

層、隔間之樓地

板面積及總樓地

板面積。 

四、建築物使用執照

影本及建築物竣

工圖。 

五、土地及建物使用

權利證明文件： 

（一）土地及建物

所有權狀影

本；公有土

地及建物，

得以謄本替

代。 

第十二條  第十條居家

式長照機構以外長照

機構完成籌設者，應

填具申請書，並檢附

下列文件、資料，向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申請長照機構

設立許可；經審查通

過發給設立許可證書

後，始得營運： 

一、主管機關許可籌

設文件。 

二、建築物圖示：位

置圖、百分之一

比例之平面圖及

消防安全設備竣

工圖，標示用途

說明，並以平方

公 尺 註 明 各 樓

層、隔間之樓地

板面積及總樓地

板面積。 

三、建築物使用執照

影本及建築物竣

工圖。 

四、土地及建物使用

權利證明文件： 

（一）土地及建物

所有權狀影

本。 

（二）土地或建物

所有權非屬

申請人所有

者，其經公

證之租賃契

約或使用同

意書。 

五、服務規模開放使

用期程表。 

六、負責人身分證明

文件。 

七、業務負責人警察

刑事紀錄證明及

無長期照顧服務

一、考量長照機構籌設

時間較長，原籌設

內容因故變動，故

後續申請設立許可

時，新增應檢附設

立計畫書，及重新

檢視籌設許可內

容，爰新增第一項

第一款申請長照機

構設立許可時，應

檢附設立計畫書，

包含審查通過之籌

設許可計畫書與設

立計畫書修正對照

表，以利主管機關

審查，後續款次遞

移。 

二、配合第六條第二項

第七款修正，併同

修正本條文第一項

第五款第一目，公

有土地及建物，得

以謄本替代。 



（二）土地或建物

所有權非屬

申請人所有

者，其經公

證之租賃契

約或使用同

意書。 
六、服務規模開放使

用期程表。 

七、負責人身分證明

文件。 

八、業務負責人警察

刑事紀錄證明及

無長期照顧服務

機構設立標準第

九條第一項各款

違法或不當情事

之切結書。 

九、工作人員名冊、

證照及其身分證

明文件影本。 

十、設施、設備之項

目。 

十一、 投保公共

意外責任保險之

保險單影本。 

十二、 其他經直

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規定之

文件、資料。 

申請提供家庭托

顧服務之長照機構設

立許可，以個人為

限，免附前項第二款

至第五款所定文件。 

第一項第五款第

二目契約或使用期間

至少三年，住宿式長

照機構或設有機構住

宿式服務之綜合式長

照機構至少十年，且

於期間屆滿前，不得

任意終止；檢附土地

使用同意書者，應檢

機構設立標準第

九條第一項各款

違法或不當情事

之切結書。 

八、工作人員名冊、

證照及其身分證

明文件影本。 

九、設施、設備之項

目。 

十、投保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之保險單

影本。 

十一、 其 他 經 直 轄

市、縣（市）主

管機關規定之文

件、資料。 

申請提供家庭托

顧服務之長照機構設

立許可，以個人為

限，免附前項第二款

至第五款所定文件。 

第一項第四款第

二目契約或使用期間

至少三年，住宿式長

照機構或設有機構住

宿式服務之綜合式長

照機構至少十年，且

於期間屆滿前，不得

任意終止；檢附土地

使用同意書者，應檢

附辦理相同期間之地

上權設定登記證明文

件。但承租公有、公

營事業或公法人土地

或建物者，各該法規

有較短租期或使用期

間規定者，從其規

定。 



附辦理相同期間之地

上權設定登記證明文

件。但承租公有、公

營事業或公法人土地

或建物者，各該法規

有較短租期或使用期

間規定者，從其規

定。 
第十三條 長照機構設立

許可證書，應登載下

列事項： 

一、機構名稱及分

類。 

二、地址。 

 三、負責人姓名。 

四、設立日期。 
五、服務項目。 
六、服務對象。 
七、其屬居家式長照

機構及設有居家式

服務之綜合式長照

機構者，並應載明

服務行政區域。 
八、其屬社區式長照

機構、住宿式長照

機構及設有社區式

服務或機構住宿式

服務之綜合式長照

機構者，並應載明

服務規模與已開放

使用規模及機構總

樓地板面積。 
九、其他依法規規定

應載明之事項。 
    長照機構應繳納

設立許可證書費；其

費額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直 轄 市 、 縣

（市）主管機關於該

機構繳納證書費後，

始得核發或換發設立

許可證書。 

    本辦法中華民國

第十三條 長照機構設立

許可證書，應登載下

列事項： 

一、機 構 名 稱 及 分

類。 

二、地址。 

三、負責人姓名。 

四、業 務 負 責 人 姓

名。 

五、設立日期。 

六、服務項目。 

七、服務對象。 

八、其屬居家式長照

機構及設有居家

式服務之綜合式

長照機構者，並

應 載 明 服 務 區

域。 

九、其屬社區式長照

機構、住宿式長

照機構及設有社

區式服務或機構

住宿式服務之綜

合 式 長 照 機 構

者，並應載明服

務規模與已開放

使用規模及機構

總樓地板面積。 

十、其他依法規規定

應載明之事項。 

    長照機構應繳納

設立許可證書費；其

費額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直 轄 市 、 縣

（市）主管機關於該

一、考量離職預告及職

業自由屬勞工法定

權益，且實務上機

構常難於業務負責

人離職之短期內完

成遞補，為減輕行

政作業負擔並兼顧

勞工權益，爰刪除

現行條文第一項第

四款業務負責人姓

名登載於設立許可

證書之規定，後續

款次遞移。 

二、配合第七條籌設計

畫書服務區域修正

為服務行政區域，

爰修正現行條文第

一項第八款。 

三、為落實信賴保護與

簡政便民，降低更

換設立許可證書對

長照產業衝擊，爰

增加第四項規定。 



○○○年○月○日修

正施行前已核發之許

可證書，繼續有效，

但因登載事項變更

者，適用修正施行後

之規定。 

機構繳納證書費後，

始得核發或換發設立

許可證書。 

第十四條  長照機構為

公司、有限合夥或商

號設立者，應自取得

長照機構設立許可證

書日之次日起三十日

內，依公司法、有限

合夥法或商業登記法

及其相關法規規定，

辦妥公司、有限合夥

或商業登記後，始得

營運。 
      長 照 機 構 營 運

時，應將經主管機關

核定之業務負責人姓

名，以紙本揭示於機

構內明顯處所。 
      長照機構未於第

一項期間屆滿前完成

登記或未完成登記即

開始營運者，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廢止其長照機構設

立許可證書。但非可

歸責於長照機構之事

由者，不在此限。 

第十四條  長照機構經

取得設立許可證書

後，其為公司或商號

者，應於營運前，依

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

及其相關法規規定，

辦妥公司或商業登

記。 

一、為機構具備合法經

營之主體資格，定

明公司、有限合夥

或商號申請設立許

可，應於規定期限

內，依公司法、有

限合夥法或商業登

記法及其相關法規

規定，完成登記；

為使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以下

簡稱地方主管機關)

得對已取得設立許

可證書，卻未依公

司法、有限合夥法

或商業登記法及其

相關法規規定完成

登記，或未完成登

記即開始營運之機

構，應廢止其設立

許可，爰修正第一

項，並新增第三項

規定。 
二、配合刪除第十三條

現行條文第四款業

務負責人姓名，為

保障受服務對象家

屬與機構間之聯繫

溝通，新增第二項

於明顯處所揭示業

務負責人資訊。 
 

第十五條   長照機構設

立許可證書遺失或毀

損時，負責人應自事

實發生之日起十五日

內，填具申請書，檢

附相關文件、資料，

第十五條   長照機構

設立許可證書遺失或

毀損時，負責人應自

事實發生之日起十五

日內，填具申請書，

檢附相關文件、資

因應實務需求，新增第

一項但書及第二項，長

照機構設立許可證書非

人為因素毀損嚴重者，

於換補發時，可免檢附

原設立許可證書，但應



繳納設立許可證書

費，毀損者，並應檢

附原設立許可證書，

向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申請補發或換

發。但非人為因素致

不能檢附原設立許可

證書者，得免檢附。 
       前項但書情形，

負責人應以書面說明

毀損事由，並切結

之。 

料，繳納設立許可證

書費，毀損者，並應

檢附原設立許可證

書，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補

發或換發。 

予切結。 

第十六條  申請於原住

民族地區籌設或設立

設有機構住宿式服務

以外之長照機構，且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其應檢附之建築相關

證明文件，得依第二

項至第四項規定辦

理： 

一、 未設有公、私立

長照機構，且因

地理條件限制，

難以覓得符合長

照機構設立要件

之場地及長期照

顧服務機構設立

標準所定各類專

業人員。 

二、 已設有公、私立

長照機構者，因

地理條件限制，

長期照顧服務對

象難以至該長照

機構接受長期照

顧服務。 

    前項長照機構之

建築物，應以本法施

行前之既有建築物為

限，並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認定

確無危險之虞。 

    前項建築物於領

第十六條  申請於原住

民族地區籌設或設立

設有機構住宿式服務

以外之長照機構，且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其應檢附之建築相關

證明文件，得依第二

項至第四項規定辦

理： 

一、 未設有公、私立

長照機構，且因

地理條件限制，

難以覓得符合長

照機構設立要件

之場地及長期照

顧服務機構設立

標準所定各類專

業人員。 

二、 已設有公、私立

長照機構者，因

地理條件限制，

長期照顧服務對

象難以至該長照

機構接受長期照

顧服務。 

    前項長照機構之

建築物，應以本法施

行前之既有建築物為

限，並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認定

確無危險之虞。 

    前項建築物於領

配合第十二條第一項款

次，爰修正第四項條文

所提第十二條之款次。 



有第八條第五款合法

使用證明文件或第十

二條第一項第三款建

築物使用執照前，得

以取得執業之建築

師、土木工程科技師

或結構工程科技師出

具之結構安全鑑定證

明文件，及經直轄

市、縣（市）消防主

管機關查驗合格之簡

易消防安全設備配置

平面圖替代之，並每

年 報 直 轄 市 、 縣

（市）主管機關備

查。 

    第一項長照機構

依第六條第二項第七

款第一目、第八條第

六款及第十二條第一

項第五款第一目應檢

附之建物所有權狀影

本，得以戶籍證明文

件、門牌編釘證明、

繳納水費、電費或房

屋稅籍證明替代之。 
    第一項原住民族

地區適用範圍，由中

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公告之。 

有第八條第五款合法

使用證明文件或第十

二條第一項第三款建

築物使用執照前，得

以取得執業之建築

師、土木工程科技師

或結構工程科技師出

具之結構安全鑑定證

明文件，及經直轄

市、縣（市）消防主

管機關查驗合格之簡

易消防安全設備配置

平面圖替代之，並每

年 報 直 轄 市 、 縣

（市）主管機關備

查。 

    第一項長照機構

依第六條第二項第七

款第一目、第八條第

六款及第十二條第一

項第四款第一目應檢

附之建物所有權狀影

本，得以戶籍證明文

件、門牌編釘證明、

繳納水費、電費或房

屋稅籍證明替代之。 

    第一項原住民族地

區適用範圍，由中央

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公

告之。 

第十七條  長照機構經

許可設立後，依第十

二條第一項第六款服

務規模開放使用期程

表申請開放使用服務

規模時，應填具申請

書，並檢附設立許可

證書影本及第十二條

第一項第九款及第十

款所定文件、資料，

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提出；經許

可後，始得開放使

用。 

第十七條   長照機構

經許可設立後，依第

十二條第一項第五款

服務規模開放使用期

程表申請開放使用服

務規模時，應填具申

請書，並檢附設立許

可證書影本及第十二

條第一項第八款及第

九款所定文件、資

料，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提

出；經許可後，始得

開放使用。 

配合第十二條第一項款

次，爰修正條文內容所

提第十二條之款次。 



第十九條   長照機構遷

移或擴充者，準用關

於籌設及設立之規

定。但免付第六條第

二項第二款第一目、

第二目及第十條第二

款第一目、第二目之

文件、資料。 

前 項 所 稱 擴

充，指機構服務內

容、總樓地板面積或

服務規模之增加。 

第一項擴充服

務之內容為居家式服

務者，免準用第六條

規定申請籌設許可。 

居家式長照機

構申請於同一服務行

政區域內遷移，且未

變更其他登記事項

者，得檢具申請書敘

明理由、辦公空間配

置圖及其他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規定之文件、資料，

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許可。 
第一項遷移，

跨越原許可主管機關

行政區域，應依本辦

法重新申請設立許

可，原主管機關應廢

止其原設立許可，並

註銷其設立許可證

書。 

第十九條   長照機構遷

移或擴充者，準用關

於籌設及設立之規

定。但免付第六條第

二項第二款第一目、

第二目及第十條第二

款第一目、第二目之

文件、資料。 

前項所稱擴充，

指機構服務內容、總

樓地板面積或服務規

模之增加。 

第一項擴充服務

之內容為居家式服務

者，免準用第六條規

定申請籌設許可。 

居家式長照機構

申請於同一行政區域

內遷移，且未變更其

他登記事項者，得依

第十條第一款及第八

款規定辦理。 

一、 考量居家式長照機

構於同一服務行政

區內遷移，如未涉

及其他事項變更，

可簡政便民，簡化

申請程序；另配合

第七條服務區域修

正為服務行政區

域，爰修正第四

項。 

二、 另參考私立身心障

礙福利機構設立許

可及管理辦法第十

四條第六項規定，

新增第五項跨越行

政區域遷移之辦理

方式。 

第二十條  長照機構縮

減服務內容、總樓地

板面積或服務規模

前，應填具申請書，

並檢附下列文件、資

料，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

許可： 

一、縮減理由。 

第二十條  長照機構縮

減服務內容、總樓地

板面積或服務規模

前，應填具申請書，

並檢附下列文件、資

料，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

許可： 

一、縮減理由。 

一、現行條文因文字表

述不夠精確，在實

務執行與解釋上恐

產生分歧，爰修正

第一項第三款，以

確保與原立法意旨

相符。 

二、原條文未列入社區

式長照機構縮減服



二、影響現有服務對

象之安置計畫。 

三、綜合式服務長照

機構縮減服務內

容，致變更為居

家式服務長照機

構者，第十條第

一 款 所 定 之 文

件、資料；變更

為社區式服務或

住宿式機構者，

第十二條第一項

第 三 款 、 第 四

款、第九款至第

十一款所定之文

件、資料。 
四、社區式長照機構

縮 減 服 務 內 容

者，第十二條第

一項第三款、第

四款、第九款至

第十一款所定之

文件、資料。 

五、居家式長照機構

縮減服務行政區

域者，辦公空間

配置圖及其他經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規定之

文件、資料。 

六、其他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

關規定之文件、

資料。 

    經 直 轄 市 、 縣

（市）主管機關審查

核准後，發給設立許

可證書，並副知相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申請人應繳回原設立

許可證書。 

二、影響現有服務對

象之安置計畫。 

三、縮減居家式服務

或服務內容，致

機構類別變更為

居家式服務者，

第十條第一款所

定 之 文 件 、 資

料；縮減社區式

服務或機構住宿

式服務者，第十

二條第一項第二

款、第三款、第

八款至第十款所

定 之 文 件 、 資

料。 
四、其他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

關規定之文件、

資料。 

    經 直 轄 市 、 縣

（市）主管機關審查

核准後，發給設立許

可證書，並副知相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申請人應繳回原設立

許可證書。 

務內容及居家式長

照機構縮減服務行

政區域應檢附文

件，爰第一項新增

第四款及第五款，

現行條文第四款順

移。 

第二十三條  長照機構

由法人、團體或依私

立學校法相關規定設

第二十三條  長照機構

由法人、團體或依私

立學校法相關規定設

一、 長照服務機構經營

權變動受到嚴格限

制，以保障服務對



立之高級中等以上學

校設立者，其負責人

變更，應檢附新負責

人警察刑事紀錄證

明、無第五條各款違

法或不當情事之切結

書及負責人變更相關

證明文件，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

關同意。 

法人、團體或依

私立學校法設立之高

級中等以上學校於取

得前項同意後，始得

依其他法令規定辦理

負責人變更；並應填

具申請書，檢附前開

負責人變更核准文件

及其他相關文件、資

料，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

長照機構負責人變更

登記，並換發長照機

構設立許可證書；直

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許可時，應副知

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 

長照機構由個人

設立者，其負責人變

更為法人或團體代表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

前三十日內填具申請

書，並檢附新負責人

警察刑事紀錄證明、

無第五條各款違法或

不當情事之切結書及

負責人變更相關證明

文件、資料，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

關申請變更登記。 

立之高級中等以上學

校設立者，其負責人

變更，應檢附新負責

人警察刑事紀錄證

明、無第五條各款違

法或不當情事之切結

書及負責人變更相關

證明文件，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

關同意。 

法人、團體或依

私立學校法設立之高

級中等以上學校於取

得前項同意後，始得

依其他法令規定辦理

負責人變更；並應填

具申請書，檢附前開

負責人變更核准文件

及其他相關文件、資

料，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

長照機構負責人變更

登記，並換發長照機

構設立許可證書；直

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許可時，應副知

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 

長照機構由個人

設立者，其負責人變

更，應於事實發生日

前三十日內填具申請

書，並檢附新負責人

警察刑事紀錄證明、

無第五條各款違法或

不當情事之切結書及

負責人變更相關證明

文件、資料，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

關申請變更登記。 

象權益與服務穩定

性。以個人設立之

機構，其權利義務

主體為該自然人，

當負責人變更時，

主體確實已經實質

變更，實質上為經

營主體消滅，其本

質等同於新設一家

機構，原機構應辦

理歇業，新機構應

辦理新設立許可。 

二、 又法人具有獨立人

格，相較於個人成

立者，法人結構強

制要求設置監察人

或董事會，具財務

透明與風險隔離，

機構之權利義務、

契約關係、聘僱等

均由法人主體承

擔，不因代表人更

迭產生服務斷層或

個人財務危機影響

機構營運，強化長

照機構營運穩定

性。因法人或團體

有法律主體穩定、

財務透明、稅務減

免等特點，爰於第

三項修正個人變更

為法人或團體設立

之簡便程序。 

第二十七條  長照機構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直轄市、縣（市）主

第二十七條  長照機構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直轄市、縣（市）主

鑑於實務上，長期照顧

機構完成設立許可後，

未有營運事實、未與直



管機關得撤銷或廢止

其籌設許可或設立許

可，並副知相關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 

一、 申請籌設許可或

設立許可，其申

請事項或文件、

資 料 有 虛 偽 情

事。 

二、 申請人為第三條

之法人、團體或

依私立學校法設

立之高級中等以

上 學 校 之 校 長

者，其法人、團

體或學校設立許

可經主管機關或

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撤銷或廢止。 

三、依本法或本辦法

規定應不予許可

設立或應廢止許

可設立情形。 

長照機構於許可

設立後，其經許可設

立之服務項目，於二

年內未提供個案服務

者 ， 直 轄 市 、 縣

（市）主管機關應廢

止該服務項目之許

可，並副知相關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其經

許可設立之服務規

模，於三年內未全數

開放使用者，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

關得核減其已許可之

服務規模。 
    直 轄 市 、 縣

（市）主管機關依第

一項、第二項撤銷或

廢止長照機構設立許

可時，應註銷其設立

許可證書，並副知相

管機關得撤銷或廢止

其籌設許可或設立許

可，並副知相關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 

一、申請籌設許可或

設立許可，其申

請事項或文件、

資 料 有 虛 偽 情

事。 

二、申請人為第三條

之法人、團體或

依私立學校法設

立之高級中等以

上 學 校 之 校 長

者，其法人、團

體或學校設立許

可經主管機關或

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撤銷或廢止。 

三、依本法或本辦法

規定應不予許可

設立或應廢止許

可設立情形。 

    長照機構於許可

設立後，其經許可設

立之服務項目，於三

年內未開始營運者，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得廢止該服務

項目之許可，並副知

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其經許可設立之

服務規模，於三年內

未全數開放使用者，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得核減其已許

可之服務規模。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依第

一項撤銷或廢止長照

機構設立許可時，應

註銷其設立許可證

書，並副知相關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訂定特約服務、因故停

止特約服務等情事，主

管機關仍須依長期照顧

服務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機構評鑑，致行政成本

耗費，並影響地方主管

機關長照資源布建及服

務調度，故參考行政程

序法第一百二十三條第

五款所稱其他為防止或

除去對公益之重大危害

者，得由原處分機關依

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廢

止，新增第二項一定期

間內未提供服務者，地

方主管機關得依個案情

形評估廢止長照機構設

立許可或核減該服務項

目，並修正第三項所提

對應項次。 



關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 
第三十六  財團法人及

社團法人於本法中華

民國一百零六年六月

三日施行前，已依老

人福利法、護理人員

法及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附設本法所定

機構住宿式長照服務

之機構，符合長期照

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

之規定者，得申請轉

為本法所定長照機

構，並免依第六條規

定申請籌設許可。 

      前項機構申請長

照機構設立許可，應

填具申請書，並檢附

下列文件、資料： 

一、 機構名稱、地

址、收費基準、

服務契約、服務

規模及負責人姓

名、戶籍與通訊

地址、國民身分

證正反面影本。 

二、 負責人無第五

條各款規定之切

結書及警察刑事

紀錄證明。 

三、 法人登記證明

文 件 及 章 程 影

本。 

四、 原經主管機關

核發之設立許可

或開業登記證明

文件。 

五、 建築物公共安

全檢查簽證及申

報辦法所定期限

內申報取得之查

核合格或改善完

竣證明文件。但

第三十六  財團法人及

社團法人於本法中華

民國一百零六年六月

三日施行前，已依老

人福利法、護理人員

法及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附設本法所定

機構住宿式長照服務

之機構，符合長期照

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

之規定者，得申請轉

為本法所定長照機

構，並免依第六條規

定申請籌設許可。 

      前項機構申請長

照機構設立許可，應

填具申請書，並檢附

下列文件、資料： 

一、機 構 名 稱 、 地

址、收費基準、

服務契約、服務

規模及負責人姓

名、戶籍與通訊

地址、國民身分

證正反面影本。 

二、負責人無第五條

各款規定之切結

書及警察刑事紀

錄證明。 

三、法人登記證明文

件及章程影本。 

四、原經主管機關核

發之設立許可或

開業登記證明文

件。 

五、建築物公共安全

檢查簽證及申報

辦法所定期限內

申報取得之查核

合格或改善完竣

證明文件。但建

築物取得使用執

配合第七條修正服務行

政區域，爰修正第三項

第二款。 



建築物取得使用

執照後，經當地

主管建築機關通

知首次檢查及申

報期間為申請設

立許可日以後，

並取得證明文件

者，得以該證明

文件替代之。 

六、 最近一次消防

安全設備檢修申

報證明文件。 

七、 組織架構、主

管與工作人員人

數、工作項目及

工作人員名冊、

證照與其身分證

明文件影本。 

八、 設施、設備之

項目。 

九、 投保公共意外

責任保險之保險

單影本。 

十、 其 他 經 直 轄

市、縣(市)主管

機 關 規 定 之 文

件、資料。 

第一項機構於本

法施行前，業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備查並於機構立案範

圍內提供本法第九條

所定居家式或社區式

長期照顧服務者，除

檢附前項所定文件

外，應檢附下列文

件、資料： 

一、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同意辦

理居家式或社區

式長期照顧服務

之 有 效 證 明 文

件。 

二、提供居家式服務

照後，經當地主

管建築機關通知

首次檢查及申報

期間為申請設立

許可日以後，並

取 得 證 明 文 件

者，得以該證明

文件替代之。 

六、最近一次消防安

全設備檢修申報

證明文件。 

七、組織架構、主管

與 工 作 人 員 人

數、工作項目及

工作人員名冊、

證照與其身分證

明文件影本。 

八、設施、設備之項

目。 

九、投保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之保險單

影本。 

十、其他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規定之文件、資

料。 

第一項機構於本

法施行前，業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備查並於機構立案範

圍內提供本法第九條

所定居家式或社區式

長期照顧服務者，除

檢附前項所定文件

外，應檢附下列文

件、資料： 

一、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同意辦

理居家式或社區

式長期照顧服務

之 有 效 證 明 文

件。 

二、提供居家式服務

者 ， 其 服 務 區



者，其服務行政

區域：該服務行

政區域跨其他直

轄市、縣 ( 市 )

者，其經該直轄

市、縣(市)主管

機 關 同 意 之 文

件。 
三、其他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規定之文件、資

料。 

      第二項機構申請

設立許可，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完成審核，應發給長

照機構設立許可證

書，並註銷原經主管

機關核發之設立許可

或開業登記證明文

件。 

域：該服務區域

跨其他直轄市、

縣(市)者，其經

該 直 轄 市 、 縣

(市)主管機關同

意之文件。 

三、其他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規定之文件、資

料。 

      第二項機構申請

設立許可，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完成審核，應發給長

照機構設立許可證

書，並註銷原經主管

機關核發之設立許可

或開業登記證明文

件。 

 

 


